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非上市公众公司类第 1号 

   

     

1-1  行政许可申报材料公开的相关要求 

1-2  定向发行申请材料中财务报告及其审计报告的具体要求 

1-3  向持股平台、员工持股计划定向发行股份的具体要求 

1-4  非上市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的相关要求 

   

  1-1 行政许可申报材料公开的相关要求 

  为做好行政许可申报材料中公开转让说明书（定向转让说明书、定向发行说

明书、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定向发行优先股说明书、公开发行说明书等）申报

稿和对反馈意见的回复的公开披露工作，申请人应当做好如下工作： 

  一、在提交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和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时，申请人应当出具书面

声明，同意披露公开转让说明书（定向转让说明书、定向发行说明书、重大资产

重组报告书、定向发行优先股说明书、公开发行说明书等）申报稿和对反馈意见

的回复。 

  二、申请人应当在公开转让说明书（定向转让说明书、定向发行说明书、重

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定向发行优先股说明书、公开发行说明书等）申报稿的显要

位置声明：“本公司的挂牌公开转让（定向转让、定向发行、重大资产重组、定

向发行优先股、公开发行等）的申请尚未得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公开转让说明

书（定向转让说明书、定向发行说明书、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定向发行优先股

说明书、公开发行说明书等）申报稿不具有据以公开转让（定向转让、定向发行、

资产重组、定向发行优先股、公开发行等）的法律效力，投资者应当以正式公告

的公开转让说明书（定向转让说明书、定向发行说明书、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定向发行优先股说明书、公开发行说明书等）全文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三、申请人及其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公开转让说明书（定

向转让说明书、定向发行说明书、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定向发行优先股说明书、

公开发行说明书等）申报稿和对反馈意见的回复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 定向发行申请材料中财务报告及其审计报告的具体要求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

件》，申请定向发行行政许可需要提交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财务报告及其审计报

告，其中年度财务报告经过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申请行政

许可提交的财务报告应当是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为满足挂牌公司的融资需求，防止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披露前因财务报告

有效期问题影响融资安排，鼓励有持续融资安排的挂牌公司自愿披露季度报告。 

   

  1-3 向持股平台、员工持股计划定向发行股份的具体要求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为保障股权清晰、防范融

资风险，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不具

有实际经营业务的，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不得参与非上市公众公司的

股份发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设立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定向发行的，应

当符合证监会关于挂牌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监管要求。其中金融企业还应当

符合《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财金〔2010〕97号）有关员

工持股监管的规定。 

   

  1-4 非上市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的相关要求 

  不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且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非上市商业银行申请发行

优先股的，除遵守《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首次申请发行优先股的，应当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

—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

引》审核标准的相关要求，且股份确权数量在 80%以上（含 80%），但无须提交

该指引所列的申请文件。中介机构应对申请人是否满足审核标准进行核查并在优

先股发行申请文件中发表明确意见。 

  二、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7号——定向发行优

先股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8

号——定向发行优先股申请文件》制作并提交申请文件。 

  三、优先股发行后，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进行登记存管。 

  四、信息披露不适用全国股转系统关于优先股信息披露的特殊规定。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申报材料公开的

相关要求》、《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一）》、《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非上市商

业银行发行优先股的相关要求》同步废止。 

 


